丹梓大道等部分路段照明整治零星工程

自行采购公告

一、项目需求

结合市民投诉及区交安委建议，我局在组织管养单位开展“有灯不亮”全面排查工作时，发现沙坑二路高架桥处、丹坑路与丹梓大道交汇处、绿梓大道出口、坪葵路、绿梓大道人行道东侧及西侧等路段存在无路灯或路灯照度不足等情况，存在安全隐患，需尽快整治。为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市民夜间安全出行，我局计划对上述路段开展照明暗区整治工作，拟委托一家有相关资质的公司开展丹梓大道等部分路段照明整治零星工程。
二、项目预算

项目经费控制在36.242707万元以内，响应报价超过预算金额的视为无效响应，供应商只需报采购总价，响应报价至少下浮5%。
三、供应商资格要求

	序号
	资质要求

	1
	应答人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的组织（提供营业执照扫描件或事业单位法人证等法人证明扫描件，原件备查）；总公司或者分公司只允许一家采购报价，不允许同时参与本项目采购报价，以分公司名义参与采购报价的，须提供总公司或具有独立法人的上一级公司出具的愿为其参与本项目采购报价的行为以及履约等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加盖总公司公章的授权函，以及提供总、分公司的营业执照扫描件，原件备查。

	2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采购报价，不允许分包，不接受应答人选用进口产品参与报价。

	3
	应答人须自行承诺，参与本项目应答前三年内（即从本项目采购需求公告发布之日起往前推算36个月），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以及参与本项目采购报价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与其他应答人不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未对本次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应答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4
	参与政府采购项目采购报价的供应商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应答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四、服务内容及其它

详见项目需求。
五、应答人需提供资料（以下所有资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

1.单位营业执照或社会组织法人登记证书以及单位资质文件复印件（原件备查）；

2.近三年承接过同类项目的业绩资料；

3.服务承诺（本项目团队人员配置等）；

4.单位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个人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函、未因违法违规受到市、区住建局社会组织管理部门通报批评、政府采购应答及履约承诺函（声明函及承诺函均格式自拟）；

6.2份报价及方案比选文件，其中一份无需装订。

备注：应答文件内均不得出现“招标”“投标”“中标”等用语

六、截止时间和联系方式

本次采购将于2024年8月13日启动，意向单位应于2024年8月19日17:30前将以上证明文件以直接送达的方式送达（拒绝接受超时送达的文件）至坪山区公园一路生活垃圾分类教育体验馆108室，应注明名称、地址、联系人及手机号码，封口处应有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日期需在8月19日之前，逾期不再受理。

联系人：詹工

联系电话：0755-89995030

联系地址：深圳市坪山区公园一路坪山区生活垃圾分类教育体验馆。
七、评定方法

本次服务采用比选（综合评分法）的方式进行评审，于2024年8月20日10：00在深圳市坪山区公园一路生活垃圾分类教育体验馆会议室组织评审小组进行评审，确定1家供应商，结果将在坪山区人民政府网站予以公告。

深圳市坪山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4年8月13日

